
 

檔號 : INSP 61/3021/99 

 

教 育 局 通 告 第 4 / 1 9 9 9 號  
(前 編 號 為 教 育 統 籌 局 通 告 第 4 / 1 9 9 9號 )  

( 前 編 號 為 教育署學校課程通告第 4/99 號) 

 

 

 （註： 本通告應交 

  （a） 各幼稚園及附設幼稚園班級學校的 

   校監及校長 ⎯ 備辦；及 

  （b） 各組主管 ⎯ 備考） 

 

 

《幼稚園應做和不應做的事項提要》 
 

  本 通 函 旨 在 通 知 各 校 有 關 本 署 最 新 編 撰 的 《 幼 稚 園

應 做 和 不 應 做 的 事 項 提 要 》 ， 現 隨 通 告 夾 附 於 後 。  

 

2.  為 了 提 升 幼 稚 園 的 教 學 素 質 ， 教 育 署 擬 訂 了 上 述 提

要 ， 列 舉 幼 稚 園 在 辦 學 及 教 學 時 必 須 實 踐 及 避 免 的 事 項 ，

以 備 學 校 制 訂 課 程 時 參 考 。  

 

3.  本 署 在 編 製 《 幼 稚 園 應 做 和 不 應 做 的 事 項 提 要 》

時 ， 曾 廣 泛 諮 詢 學 前 教 育 工 作 者 及 資 深 辦 學 人 士 的 意 見 。

我 們 是 匯 集 了 他 們 的 建 議 而 編 成 該 份 提 要 。  

 

4.  如 對 附 件 有 任 何 查 詢 或 意 見 ， 請 與 輔 導 視 學 處 幼 稚

園 組 聯 絡 （ 電 話 ： 2 8 9 2  6 5 1 9  -  2 8 9 2  6 5 2 3  ） 。  

 

 

 

 

 

   教 育 署 署 長  

   譚 鎮 傑 代 行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四日 

 
我們的抱負 我們的使命 

 提供優質學校教育，致力發展個別潛能，培育學生迎接人生挑戰。 提供專業服務，確保資源善用。協同社會人士，發展優質教育。 
 

Our Vision  Our Mission  
 We provide quality school education for our students, to develop their potential to  We deliver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ensure effective use of resources.  
 the full and to prepare them for the challenges in life. We forge partnerships to promote excellence in school education. 
 



 

 

 

附 件

 
幼 稚 園 應 做 和 不 應 做 的 事 項 提 要  

 

 

 香 港 教 育 統 籌 委 員 會 在 今 年 初 發 表 了 《 教 育 制 度

檢 討 「 教 育 目 標 」 諮 詢 文 件 》 ， 引 起 社 會 人 士 極 大 的

迴 響 。 市 民 對 香 港 的 教 育 已 隱 然 匯 聚 了 共 識 ： 要 推 動

社 會 發 展 ， 就 必 須 提 升 教 育 素 質 ， 而 優 質 教 育 則 應 由

學 前 階 段 開 始 。 因 此 ， 幼 稚 園 業 界 人 士 應 考 慮 如 何 在

現 有 的 基 礎 上 進 一 步 提 升 幼 稚 園 教 育 的 素 質 。  

 

 幼 稚 園 應 為 兒 童 提 供 德 、 智 、 體 、 群 、 美 五 育 均

衡 的 教 育 。 但 部 分 家 長 卻 忽 視 五 育 均 衡 的 重 要 性 而 只

偏 重 智 育 的 發 展 ， 有 些 甚 至 誤 解 了 智 育 發 展 的 涵 義 ，

認 為 智 育 發 展 只 是 知 識 的 累 積 。 部 分 幼 稚 園 為 迎 合 家

長 的 要 求 ， 只 側 重 以 記 憶 為 主 的 學 習 ， 為 兒 童 安 排 反

覆 及 機 械 式 的 抄 寫 、 背 誦 等 活 動 ， 因 而 扼 殺 了 兒 童 的

學 習 興 趣 和 壓 抑 了 他 們 的 創 意 。 其 實 ， 幼 兒 教 育 界 應

該 堅 守 專 業 的 立 場 ， 亦 要 幫 助 家 長 了 解 智 育 旨 在 培 養

兒 童 的 觀 察 、 專 注 、 分 析 、 推 理 、 表 達 、 判 斷 及 解 決

問 題 等 能 力 和 積 極 的 學 習 態 度 。  

 

 幼 稚 園 在 編 排 活 動 時 ， 應 以 兒 童 為 中 心 ， 讓 兒 童

透 過 有 意 義 的 遊 戲 和 活 動 方 式 ， 愉 快 及 有 效 地 學 習 。

課 程 內 容 要 顧 及 兒 童 的 經 驗 、 能 力 和 興 趣 。 在 選 擇 學

習 內 容 時 ， 幼 稚 園 須 考 慮 哪 些 課 程 最 適 宜 兒 童 在 幼 稚

園 階 段 學 習 ， 哪 些 則 應 可 留 待 小 學 階 段 。 例 如 在 幼 稚

園 階 段 ， 幫 助 兒 童 學 習 母 語 是 最 重 要 的 ， 因 為 這 有 助

他 們 發 展 表 達 和 思 維 能 力 。 有 些 幼 稚 園 卻 施 行 小 學 課

程 。 事 實 上 ， 這 些 艱 深 的 學 習 內 容 會 對 兒 童 的 學 習 興

趣 產 生 負 面 的 影 響 。 此 外 ， 學 習 的 內 容 太 多 ， 會 令 課

程 臃 腫 ， 以 致 兒 童 在 壓 力 下 匆 匆 完 成 沒 有 學 習 成 效 的

活 動 。 幼 稚 園 亦 不 應 採 用 不 適 當 的 教 學 方 法 或 教 材 教

學 。  

 



 

 

 

 

 

 兒 童 的 發 展 過 程 大 致 相 同 ， 但 先 天 或 後 天 的 才 能

卻 各 異 ， 而 且 各 有 其 獨 特 個 性 ， 發 展 速 度 亦 不 盡 相

同 。 幼 稚 園 必 須 顧 及 兒 童 的 個 別 差 異 ， 因 材 施 教 ， 並

因 應 個 別 兒 童 的 性 向 ， 提 升 他 們 在 不 同 範 疇 的 能 力 。

因 此 ， 課 程 的 內 容 不 應 硬 性 地 劃 一 ， 以 致 忽 略 個 別 兒

童 的 學 習 需 要 。  

 

 一 直 以 來 ， 教 育 署 都 有 為 優 質 幼 稚 園 教 育 提 供 指

引 。 幼 兒 教 育 界 可 在 下 列 文 件 獲 得 詳 盡 的 資 料 ： 《 教

育 條 例 》 、 《 教 育 規 例 》 、 《 幼 稚 園 辦 學 手 冊 》 (一

九 九 四 )、 《 學 前 教 育 課 程 指 引 》 (一 九 九 六 )， 以 及

其 他 有 關 的 指 引 和 通 告 。 有 關 辦 學 及 教 學 的 細 節 繁

多 ， 不 能 在 本 《 提 要 》 中 盡 錄 。 下 表 列 出 「 應 做 」 和

「 不 應 做 」 的 要 項 ， 以 便 查 閱 。 「 應 做 」 欄 內 所 列 舉

的 項 目 ， 都 是 辦 學 和 教 學 應 依 循 的 原 則 和 方 向 ， 而

「 不 應 做 」 欄 內 所 臚 列 的 ， 則 是 現 時 部 分 幼 稚 園 在 計

劃 及 推 行 課 程 時 應 該 改 善 的 地 方 。 希 望 幼 兒 教 育 界 都

能 作 出 反 思 、 檢 討 和 改 善 ， 以 及 遵 守 既 定 的 辦 學 規

則 ， 使 能 達 到 提 供 優 質 幼 稚 園 教 育 的 目 標 。  



 

 

 

 
項  目  應  做  不 應 做

《教育條例》

及 

《教育規例》 

 

 

 

 

 

 

 

 

 

教 育 署 指 引 及

通告 

 

 

 

 

 

 

 

課程 

課程目標 

 

 

 

 課程策劃

 及組織 

 

 

 

 

 

 

 

  必 須 遵 守 有 關 的 《 教 育 條

例》及《教育規例》辦學，

例如必須在校舍顯眼處展示

學校註冊證明書和收費證明

書，在課室內的顯眼處標貼

該 課 室 的 核 准 學 生 人 數 限

額，不可在學校註冊完成前

辦學，須依照教育署核准的

課室數目及容額收生，亦須

依照收費證明書所列之費用

收費 

 

 

 應留意及參照教育署發出的

指引及通告辦學 

 

 應留意及參照教育署的《幼

稚園辦學手冊》(一九九四)

辦學，例如應為兒童提供足

夠的遊戲埸地、適當的設備

及安全與衛生的學習環境 

 

 

 課程目標應根據教育署《學

前教育課程指引》 (一九九

六)訂定 

 

 課程的編配要涵蓋德、智、

體、群、美五育 

 

 

 

 課程的內容要配合兒童的經

驗、能力和興趣 

 

  

 

 

 

 

 

 

 

 

 

 

 

 

 

 

 

 

 

 

 

 

 

 

 

 

 

 

 

 課 程 的 編 排 不 應 偏 重 某

些 範 疇 ， 亦 不 應 只 顧 及

知 識 的 傳 授 而 忽 略 態 度

和技能的培養 

 

 課 程 的 編 排 不 應 缺 乏 靈

活 性 而 忽 略 兒 童 不 同 的

學習能力及興趣 

 

 



 

 

 

 
項  目  應  做  不 應 做

 

 

 

 

 

 

 

 

 

 

 

 

 

 

教與學 

 

 

 

 

 

 

 

 

 

 

 

 

 

 

 

 

 

 

 

 

 

  

 

 

 

 

 

 應組織各式各樣的活動以促

進兒童全面均衡發展 

 

 

 應靈活地採用多元化的教學

形式，並要以兒童為中心，

進行各種學習活動 

 

 應配合兒童的經驗及為他們

提供親身體驗的機會，使他

們的學習更具效益及意義 

 

 應透過遊戲和活動的方式，

讓兒童愉快地學習 

 

 

 應因材施教，尊重兒童的個

別差異 

 

 應該以兒童的母語為教學媒

介 

 

 如要向兒童提供初步接觸英

語或普通話的機會，學校必

須聘請有適當語文能力的教

師，透過遊戲和活動，如簡

單的兒歌、唱遊、談話及語

文遊戲等作介紹 

 

  

 

 課程內容不應臃腫 

 

 課程內容不應艱深 

 

 不 應 要 求 幼 兒 班 的 兒 童

執筆寫字 

 

 

 每 天 都 不 應 欠 缺 音 樂 活

動 、 體 力 遊 戲 及 發 展 群

性和創作性的活動 

 

 不 應 只 採 用 單 向 、 講 解

為主的教學方法 

 

 

 

 

 

 

 

 為 兒 童 安 排 的 活 動 不 應

過 於 緊 迫 ， 不 要 催 促 兒

童匆匆地完成活動 

 不 應 忽 略 個 別 兒 童 的 特

別需要 

 

 不應採用混合語言教學 

 

 

 不 應 要 求 兒 童 抄 寫 英 文

和強記英文字彙的拼法 

 

 



 

 

 

 
項  目  應  做  不 應 做

 

 

 

 

 

 

 

 

 

 

 

 

 

 

學習評估 

 

 

 

與家長的 

關係 

 

  習作份量要適當，內容要多

元化 

 

 

 

 

 應善用課室內的學習角及遊

戲物料 

 

 評估原則應顧及兒童的個別

差異 

 

 

 評估方式應透過持續性的觀

察，記錄兒童在各方面的表

現和進展 

 

 

 應以家長為教育伙伴，透過

家 長 會 、 講 座 及 親 子 活 動

等，和家長緊密聯絡 

 

  不 應 要 求 兒 童 做 機 械 式

的抄寫練習 

 

 不 應 為 兒 童 安 排 操 練 式

的計算練習 

 

 

 

 

 不應要求所有同級兒童

的表現都能達致劃一的

標準 

 

 不 應 以 默 寫 、 測 驗 或 考

試作為評估兒童的方法 

 

一 九 九 九 年 七 月  

 


